附件25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冰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2项）

U15-U13组：男子、女子

二、运动员资格

（一）内蒙古自治区户籍运动员（未在国家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注册到外省、区、市、港澳），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含指纹信息）参加比赛，且须在中国冰球协会信息注册平台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或所属盟市完成全国注册；户籍迁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外参赛运动员，户籍迁入时间最迟为2024年3月31日。

（二）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运动员，须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进行注册（2025年6月30日前），方可获得参赛资格；代表盟市在全国注册不具备参赛资格；曾代表过其它省区市参加过全国各级各类赛事、存在争议的运动员只能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注册。
（三）全国注册未满16周岁运动员直接注册到16周岁；满16周岁及以上运动员一次性注册6年并连续确认。

（四）赛前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五）除前款规定外，其他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执行。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U15-U13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1.运动员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含指纹信息）；2024年3月31日前迁入内蒙古自治区户籍的区外参赛运动员，同时携带户口本原件；

2.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适合参加本项目比赛的体检证明原件；；运动员应根据比赛特点进行身体监控，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能够适应竞技比赛环境；

3.保额不低于40万元人身意外伤残保险单原件；

4.运动员（不满16周岁运动员的监护人）自愿签署的、参赛队伍盖章的《赛风赛纪保证书和反兴奋剂承诺书》；

5.本次赛事反兴奋剂准入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

6.不满 16 周岁的运动员须由监护人填报参赛申请表。
（三）参赛人员

1.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其他人员不超运动员数量的1/5。
2.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冰球联合会官方冰球规则(2024-2025）》《国际冰球联合会运动条例(2022/2023-2023/2024)》。

（二）比赛装备要求：各参赛队所有运动员须全部佩戴护颈、护耳和护齿，其余比赛装备按照《全国冰球赛事指引（试行）》相关规定执行。

（三）根据参赛单位数量及竞赛水平评估，赛前由技术代表和裁判长决定赛制。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办法

1.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团比赛；

2.参加夏季项目运动员可以参加冬季项目比赛，冬季项目大项之间、分项之间可以兼项参赛；

3.不接受个人报名；

4.每支参赛队队员最少12人（最少包含2名守门员），最多23人。正式报名组队后，不得更改替换球员。

（二）报到

1.各参赛代表队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报名时间逾期、报项人数不符合规定人数等原因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代表队自行承担责任；

2.赛前30天下发竞赛补充通知；

3.各代表队赛前2天报到、裁判员赛前3天报到。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如果参赛队伍对成绩和判罚有异议，须在成绩公布后15分钟内，由领队以书面形式费向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诉。

（二）申诉费2000元，申诉成功退还申诉费，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